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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侯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闽侯县

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闽侯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闽侯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闽侯县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

及2024年预算草案提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县财政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深

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

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动，以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新征程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沉着冷静应对风险挑战，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助力建成“科教名城、产业强城、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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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新时代现代化滨江新城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一、2023 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含高新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141.01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1.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预计 90.48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10.1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0.6 亿元（含省市专项补助和上年结转等

支出，下同）。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102.1 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下降 10.24%。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63.0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下降 20.46%。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93.93 亿元。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计 38.91 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增长 32.28%。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27.3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27.83%。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26.67 亿元。

全县“三保”预算预计支出 38.2 亿元，其中：保工资（人

员经费）支出 18.69 亿元，保运转支出 5.45 亿元，保基本民生

（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村级支出和其他基本民

生）支出 14.06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32.7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减少 2.09 亿元，减少 5.98%；政府性基金支出 64.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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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15.79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减少 4.85 亿元，减少 23.48%；政府性基金支出 32.11

亿元。

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 17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100%，同比增收 2.76 亿元，增长 19.37%；政府性基金支出 32.87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161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同比减少 118 万元，下降 42.29%；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128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计 6.74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87%；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09 亿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2023 年末闽侯县政府债务余额 132.57 亿元（县本级

100.73 亿元，高新区 31.84 亿元），比上年末余额 99.4 亿元（县

本级 78.35 亿元，高新区 21.05 亿元）增加 33.17 亿元。全县

债务风险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上述快报数字在决算编制中将有所调整，待决算编成后报

县人大常委会审批。

二、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按照县十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有关决议，以及计划财政审

查委员会审查意见，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支出

结构，增强县里重大发展战略任务和重点民生保障，加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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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改进财政管理，进一步强化财会监督、严肃财经纪律，

推动全县经济平稳运行。2023 年，县财政不断加大民生支出投

入力度，全县民生支出 105.89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

重达 87.8%，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一）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支持经营主体更好发展

全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加强政策解读，简化办理流程，

减税与退税并举，确保政策落准落稳。2023 年全县累计为企业

退减降缓税费 17.56 亿元，帮助企业减负增效。投入各类惠企

资金 7.63 亿元，带动培育“小巨人”、“专精特新”、创新型

中小企业发展，落实技术改造、产业政策奖励等企业奖补资金，

有效降低企业成本。2023 年，为中小微企业和“三农”担保 995

家次，在保余额 12.3 亿元，年末放大倍数 6 倍，支持经营主体

更好发展。

（二）加大申债力度，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抓住园区标准化、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契机，加大

申债力度，解决资金难题。2023 年全县成功落地 34 个地方债项

目包，累计争取 33.82 亿元债券资金，用于支持交通基础设施、

园区基础设施、卫生教育等重点领域建设。

（三）持续民生投入，强化民生兜底保障

投入资金 23.54 亿元，全力支持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继

续落实省市县三级确定的 126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巩固财

政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民生事业投入机制，为全县“为

民办实事”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

投入资金 22.15 亿元，支持教育优质发展。其中：投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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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02 亿元，保障生均公用经费供给，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投入资金 3.1 亿元，支持闽侯四中新建实验楼、体艺

楼、竹岐中学扩建等项目，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教育

项目建设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改善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投入资金 9.03 亿元，支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

教育、高中教育发展，促进教育体系一体化建设。

投入资金 9.31 亿元，健全公共卫生服务。其中：投入 6.47

亿元，重点支持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中医药事

业发展、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重大传染病防控等，不断提高

医疗服务和保障水平；投入 2.84 亿元，继续扎实做好患者救治、

疫苗接种、计生奖扶、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经费保障工

作。

投入资金 11.35 亿元，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其中：投入 10.31

亿元，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及时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投入 0.27 亿元，继续开展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支持和完善“闽侯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提

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

创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投入 0.77 亿元，支持开展关心下

一代、老龄、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各项活动，促进各项社会事

业全面发展。

（四）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提升城乡管理水平

投入资金 6.08 亿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投入 4.42

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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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镇、小箬福田村等乡村振兴特色乡镇、试点村建设；投入

1.28 亿元，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扶优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发展金鱼、橄榄、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投入 0.38 亿元，持续

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加强山海协作，与陕西富平、西

藏八宿、新疆奇台等地区合作共赢。

投入资金 66.82 亿元，完善城乡功能品质。其中：投入资

金 7.62 亿元，全面推动福州地区防洪排涝体系溪源泄洪洞、南

通文山至祥谦兰圃段道路拓宽改造建设，北环路二期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投入资金 48.02 亿元，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

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筑起人民安

居梦。投入资金 11.18 亿元，推进福州至长乐机场城际铁路工

程 F1 快线、福州港口后方铁路通道杜坞至樟林至透堡段等省市

县重点项目建设资金，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

投入资金 2.87 亿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污水不入河”等专项行动，完善污水管网建设，

助力水环境优化提升。落实河湖保护、管理、治理“三位一体”

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五）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平安闽侯建设

投入资金 2.65 亿元，深入开展“平安闽侯”建设，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其中：投入 1.95 亿元，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推进“雪亮工程”、技侦业务用房智能化、规范化建设，

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投入 0.33 亿元，持续推进“八五”普法，

打造数字普法平台。全面推进诚信建设、民族宗教、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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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建设、防震减灾等工作开展。

（六）严格预算执行，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坚持预算法定原则，依托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全过程开展财政运行监测，逐步实现财政资

金从预算安排源头到使用末端全流程动态监测。严格做到“无

预算不支出”，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坚持“过紧日子”财政理

念，压减一般性支出。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持续盘活存量

资金，确保预算收支平衡。

二是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加快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

理闭环系统，将项目绩效与项目预算“同编审、同批复、同公

开”，实现绩效目标全覆盖；执行中选取重点项目实施监控，

对偏离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进度较差项目及时整改纠偏；强化

事后评价，对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重点评价。2023 年，县本级

选取 5 个项目支出、1 个部门整体支出和 1 个下级政府财政运行

情况作为财政评价对象，涉及财政资金 2.64 亿元。其中：评价

结果为“优”的 3 个，为“良”的 4 个，并将评价结果主动向

社会公开。

三是强化财政风险管控。聚焦财政可持续发展和风险可控，

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确保“三保”支

出足额保障；持续加强库款运行监控分析，科学精准调度库款，

确保财政运行安全；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严格执行各项财

经法规和管理制度，规范财经秩序。认真落实人大审查监督和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做到“早发现、早预

防、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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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人大、政协监督支

持指导下，财政工作顺利开展，保障了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财政运行和预

算执行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难题：财政收入下滑与三保、重大民

生保障等刚性支出增长矛盾突出，财政“紧平衡”态势将长期

持续。对此，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

加以解决，也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给予指导和支持。

2024 年预算草案

2024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一年，是深入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做好明年工作至关重要。全县

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

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全力支持新时代现代化滨江新城建设。

一、2024 年收入预计和支出投入

综合考虑我县主要经济指标预期和财政收支增减因素，

2024 年全县（含高新区）预算编制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算为 148.06 亿元，增长 5%。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 亿元，增长 5%。全县可动用财力为

101.67 亿元，相应安排支出 101.67 亿元。

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算为 107.21 亿元，增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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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25 亿元，增长 5%。县本级财力为

73.67 亿元，相应安排支出 73.67 亿元。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预算为 40.85 亿元，增长 5%。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76 亿元，增长 5%。高新区财力为

28 亿元，相应安排支出 28 亿元。

全县“三保”预算支出 34.7 亿元，其中：保工资（人员经

费）支出 16.63 亿元，保运转支出 1.62 亿元，保基本民生（教

育、文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村级支出和其他基本民生）支

出 16.45 亿元。“三保”预算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福

建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 年“三保”支出预算编制与审核工作

的通知》（闽财预便函〔2023〕47 号），2024 年事业单位基础

绩效奖由保工资调整为三保外刚性支出；保运转按照省定的范围

和标准安排，不提标扩面；保基本民生将公交客运补助纳入范围。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62 亿元，增长 89.07%，支出

57 亿元。其中：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50 亿元，增长

216.61%，支出 45 亿元；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12 亿元，

下降 29.41%，支出 12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 160 万元，支出 112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8.91 亿元，支出 7.91 亿元。

其中：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8.37 亿元，支出 7.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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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全县支出重点

（一）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安排 4.98 亿元

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强化创新驱动，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保障力度，推动研发费用等鼓励创新的

惠企政策应享尽享，引导更多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提升科技投入效能。落实技术改造项目、工业企业优秀创新产

品奖励等中小企业优惠政策补助。保障科技特派员经费，发挥

好人才和专业的优势，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做优做强实体经

济。设立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引导基金、产业发展基

金、闽都院士村基金、生物医药基金投资，赋能园区企业创新

发展。

（二）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共建共享，安排 53.39 亿元

协调区域发展，推动新时代现代化滨江新城建设。围绕县

城大中心建设，加大首邑大道、龙山路等路网建设力度，加快

旗下、洽浦等旧城改造项目建设，完善闽侯二桥周边配套设施，

提升县城功能配套；以青口汽车城为中心，着力提升城市品质

和产业配套，提速林森大道二期等项目建设。提升青口汽车成

产业园区综合开发建设，提升园区承载功能。依托山区半山区

“生态效益”优势，建设好鸿尾高端建材产业园等特色园区，

打造大湖雪峰山城、白沙全域旅游、小箬牛头山海洋文化等山

区半山区乡镇名片。完善基础配套，布局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

推进轨道交通、双福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联动区域

共建共享协调发展。积极推动新洲成片开发以及产业园区、市

政道路等公建项目征迁交地，完善城市综合馆、创新馆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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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三）加强社会保障，发展民生社会事业，安排 64.5 亿元

安排资金 17.18 亿元，兜牢兜实社会保障。持续做好被征

地农民保障补助发放工作。完善特困供养、医疗救助、临时救

助、留守老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切实

做到“应保尽保、应养尽养、应救尽救、应兜尽兜”。加强职

业技能培训，促进稳定就业创业，落实高校毕业生来县留县就

业七条措施，吸引高校毕业生留首邑就业。

安排资金 21.8 亿元，优化教育支出结构。突出教育投入重

点，推动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完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

加强校园设施建设，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强化学职业教育、继

续教育、特殊教育协调发展，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保障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助学金等各项教育资助资金到

位，确保民生教育政策落地。

安排资金 1.53 亿元，推进文旅事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支持昙石山

文化公园、白沙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大湖雪峰山城等项目提升，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群众文化

馆、美术馆等场所提升，落实体育场馆、博物馆等场所免费、

低收费开放，提升文体事业和文体产业发展水平。

安排资金 8.74 亿元，加强医疗卫生建设。全面做好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工作，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力度，推动县医院新病房大楼、白沙中心卫生院新院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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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用，保障医疗机构设备购置需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

疗水平，促进医疗资源提质扩容。严格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标准，重点用于支持加强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优化医疗服务内容等工作。强化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落

实好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相关补助，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安排资金 15.25 亿元，创建平安居住环境。扎实推进住房

保障，持续落实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推进安置房项目回购工

作，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居住水平。支持强

化社会治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大力推进安全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共创共享平安和谐闽侯。

（四）聚焦农业农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安排12.72亿元

安排资金 9.06 亿元，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优先农业农村发

展，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建设，努力形成“一村一特

色”的乡村振兴新格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一体化

协同发展。完善好农田基础设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快构建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安排资金 3.66 亿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化“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污水不入河”等专项行动，加快推进东南汽车

水环境配套、城关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荆溪污水管网等项目

建设，巩固提升治水成效。开展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积分制”行动，抓好河道清淤及水循环等重点小

流域综合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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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扎实抓好预算执行

2024 年，我们将围绕上述预算目标，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稳步推进各项财政体制改革，努力完成各项财政收支预期

目标。

（一）以收入支出为抓手，强化财政保障支撑。一是抓好

收入组织工作。全力扶持企业发展，充分调动各乡镇积极性，

不断培植财源，强化财税部门的联动配合，加强税收征管，增

强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强化财政预算管理。持续推进预

算管理一体化工作，做实做细项目储备工作，提升预算编制水

平。三是兜牢“三保”底线。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统筹用

于“三保”、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其他刚性支

出，兜牢兜实底线，为全县“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开展提

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二）以绩效管理为手段，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继续落实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深

入推进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评审预算源头管理，督促县本

级 70 家一级预算部门及 119 家二级预算单位编制整体绩效目

标，1300 余个具体项目编制项目绩效目标。强化预算执行约束，

做到“谁支出、谁负责”，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

度实行“双监控”，开展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从严控制

财政资金拨付。加强宣传力度，强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贯彻落实全过程绩效管理理念，让预算绩效管理渗透进单位的

各项资金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以化债方案为指导，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一是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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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机制，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相关规定。二是提高债券

资金使用绩效。加强对专项债券项目“借、用、管、还”全周

期、常态化风险监控，防范债券使用风险。三是防范化解政府

债务风险。完善常态化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加强风险评

估预警结果应用。同时依法落实到期债券偿还责任，确保债务

还本付息资金按时足额兑付。

（四）以财经纪律为指引，强化财政监督检查。深入贯彻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健全财会监督

体系，完善工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实施条例，将条例

的新规定、新要求落实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依

法接受人大预算监督，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算决议，坚

持解决具体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同步推进，认真做好人大审查

意见和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五）以优良党风为基石，严格财政工作作风。坚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全面、正确理解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完善

理念观念、创新体制机制，自觉融入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

部署，努力发挥财政职能。引导干部扎实转变作风，持续推进

财政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财政运行

的每个环节。实行动态管理机制，通过工作提醒、谈心谈话等

形式，进一步明纪律、敲警钟、划红线，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

问题，努力建设风清气正的高素质财政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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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新的一年县财政将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认真听取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奋勇拼搏，

砥砺前行，开拓进取，不负韶华，扎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增

强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奋力谱写全面建设新时

代滨江新城的闽侯新篇章。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表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3 年执行情况及 2024 年预

算情况表

附表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3 年执行情况及 2024 年预

算情况表

附表三：政府性基金收入 2023 年执行情况及 2024 年预算

情况表

附表四：政府性基金支出 2023 年执行情况及 2024 年预算

情况表

附表五：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附表六：2024 年“三保”支出预算汇总表

附表七：2024 年政府经济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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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3年执行情况及2024年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收入预计数 2024 年预算数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410,082 1,021,031 389,051 1,480,593 1,072,083 408,510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04,791 630,918 273,873 950,039 662,464 287,575

1、税收收入 541,501 364,845 176,656 693,859 512,464 181,395

其他税收收入

2、非税收入 363,290 266,073 97,217 256,180 150,000 106,180

行政性事业性收费收入 8,400 6,500 1,900 9,000 6,500 2,500

罚没收入 4,700 4,500 200 5,500 5,000 500

专项收入 49,096 29,979 19,117 43,400 20,400 23,00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0 50 100 100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301,000 225,000 76,000 198,130 117,950 80,180

捐赠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44 44 50 50

其他收入

（二）上划中央收入 505,291 390,113 115,178 530,554 409,619 120,935

增值税 246,526 185,636 60,890 265,220 200,000 65,220

企业所得税 132,453 97,037 35,417 135,000 99,000 36,000

个人所得税 34,154 17,294 16,860 36,000 18,000 18,000

消费税 66,622 64,611 2,011 69,334 67,619 1,715

车辆购置税 25,537 25,537 25,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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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3年执行情况及2024年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支出预计数 2024 年预算数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206,026 939,276 266,750 1,016,700 736,700 280,0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64,876 51,250 13,626 168,659 152,618 16,053

二、国防支出 687 687 663 663

三、公共安全支出 26,904 22,035 4,869 29,718 24,719 5,149

四、教育支出 231,083 161,330 69,753 218,031 138,330 79,701

五、科学技术支出 24,290 2,204 22,086 29,120 6,665 22,455

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8,666 8,010 656 15,284 13,829 1,455

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2,295 94,784 17,511 172,826 150,574 22,252

八、医疗卫生支出 95,135 74,933 20,202 87,433 77,793 9,641

九、节能环保支出 17,123 14,956 2,167 7,348 3,594 3,754

十、城乡社区支出 478,940 385,473 93,467 131,342 35,913 95,267

十一、农林水支出 33,092 31,081 2,011 35,553 33,849 1,704

十二、交通运输支出 8,411 6,378 2,033 8,207 6,417 1,789

十三、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 9,013 3,779 5,234 7,429 6,669 760

十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7,906 17,838 68 492 492

十五、金融支出 6,930 6,930 10,005 10,005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5,325 12,214 3,111 9,840 7,123 2,717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14,865 12,561 2,304 22,855 20,347 2,508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管理支出 1,756 1,756 3,382 3,382

十九、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110 3,388 722 6,393 5,103 1,291

二十、预备费 18,500 15,000 3,500

二十一、其他支出 22,509 22,509 19,415 19,415

二十二、债务付息支出 12,060 12,060 14,055 14,055

二十三、债务发行费支出 48 48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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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政府性基金收入2023年执行情况及2024年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收入预计数 2024 年预算数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 327,925 157,925 170,000 620,000 500,000 120,000

（一）土地基金收入小计 315,646 145,646 170,000 608,200 490,000 118,2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09,688 139,688 170,000 608,200 490,000 118,200

国有土地基金收益收入 5,958 5,958 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0 0 0

（二）其他基金收入小计 12,280 12,280 0 11,800 10,000 1,800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500 1,500 0 3,800 2,000 1,800

彩票公益金收入 2,500 2,500 2,500 2,500

污水处理费收入 5,000 5,000 5,500 5,500

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280 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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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政府性基金支出2023年执行情况及2024年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支出快报数 2024 年预算数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649,854 321,143 328,711 570,017 450,017 120,000

一、城乡社区支出 310,246 149,246 161,000 526,950 421,250 105,700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297,788 136,788 161,000 519,450 413,750 105,700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
5,958 5,95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500 1,500 2,000 2,000

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

排的支出
5,000 5,000 5,500 5,500

二、其他支出 311,211 152,500 158,711 2,517 2,517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500 2,500 2,517 2,517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
308,711 150,000 158,711

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 17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

支出
17 17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8 158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58 158

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安排的支出 50

五、债务付息支出 28,045 19,045 9,000 40,000 26,000 14,0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28,045 19,045 9,000 40,000 26,000 14,000

六、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78 178 550 250 300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78 178 550 25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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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上年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累计结余 备注

合计 闽侯县 合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合计 闽侯县

1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基金
67,562 67,562 50,787 50,787 40,730 40,730 77,619 77,619 县级统筹

2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基金
64,294 64,294 38,331 32,931 5,400 38,331 32,931 5,400 64,294 64,294 县级统筹

社会保障基金合计 131,856 131,856 89,118 83,718 5,400 79,061 73,661 5,400 141,913 14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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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2024 年“三保”支出预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金额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1 三保支出总计 347,005 309,512 37,493

2 保工资 166,335 151,013 15,322

3 在职人员基本工资 49,764 43,308 6,456

4 公检法司部门 2,404 2,404 0

5 其他行政单位 6,513 5,476 1,037

6 事业单位 40,846 35,427 5,419

4 公务员年终一次性奖金 865 818 47

5 公务员规范津贴补贴 6,506 5,924 583

6 公务员基础绩效奖 8,677 8,677 0

7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29,174 26,356 2,818

8 在职工资附加性支出 65,505 60,462 5,043

9 岗位津贴 5,703 5,345 358

10 离休人员经费 140 123 17

11 保运转 16,187 11,097 5,090

12 行政部门 7,251 5,276 1,975

13 公检法部门 2,136 2,136 0

14 其他部门 6,800 3,686 3,115

15 保基本民生 164,482 147,402 17,081

16 学前教育幼儿资助 45 42 3

17 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5,497 4,305 1,192

18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 73 73 0

19 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 39 39

20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346 33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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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金额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21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 307 29 278

22 中职教育学生资助 16 13 3

23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101 101 0

24
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和公共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

免费开放补助
217 110 107

25 困难群众救助 14,131 13,622 509

26 残疾人补贴 1,835 1,755 80

2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40,984 36,484 4,500

28 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补助

29 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补助 20,067 20,067 0

30 老年人福利补贴 4,682 4,682 0

31 就业见习补贴 140 90 50

32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经费 6,899 6,466 434

33 义务兵优待金 2,587 2,467 120

34 退役安置支出 1,416 1,266 150

3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4,550 27,850 6,700

3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3,721 3,721 0

37 计划生育支出 10,201 10,201 0

38 城乡医疗救助 742 442 300

39 村级支出 9,634 8,284 1,350

40 其他基本民生支出 6,250 5,000 1,250

41 三保外刚性支出 118,444 94,340 24,104

42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28,205 14,205 14,000

43 编制外长聘人员支出 23,954 13,850 10,104

44 其他刚性支出 66,284 66,2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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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2024 年政府经济分类表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 目 名 称

2024 年预算数

合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其中：基本支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16,700 736,700 280,000 348,851 305,358 43,493

501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106,583 90,737 15,846 71,199 59,853 11,346

50101 工资奖金津补贴 66,099 63,562 2,537 35,425 32,888 2,537

50102 社会保障缴费 15,078 14,252 826 14,952 14,127 826

50103 住房公积金 9,143 7,357 1,786 9,143 7,357 1,786

5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263 5,566 10,697 11,678 5,481 6,197

502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31,209 72,110 59,099 30,271 26,858 3,412

50201 办公经费 23,143 17,584 5,559 8,976 7,471 1,505

50202 会议费 368 367 1 337 336 1

50203 培训费 893 745 148 718 656 62

50204 专用材料购置费 167 167 126 126

50205 委托业务费 17,477 9,728 7,749 5,976 5,345 631

50206 公务接待费 120 103 18 119 102 18

50207 因公出国(境)费用 47 34 13 42 31 11

5020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99 1,050 48 965 930 35

50209 维修(护)费 1,357 1,356 1 943 942 1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6,537 40,974 45,563 12,068 10,919 1,149

503 机关资本性支出(一) 94,748 34,665 60,083 2,074 2,057 17

503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44 44

50302 基础设施建设 18,723 938 17,785 382 382

50303 公务用车购置 233 233 231 231

50305 土地征迁补偿和安置支出 9,350 9,350

50306 设备购置 2,491 1,959 532 1,123 1,106 17

50307 大型修缮 942 17 925

503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62,966 31,474 31,491 338 338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80,008 225,197 54,810 214,948 191,186 2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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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编码 科 目 名 称

2024 年预算数

合计 闽侯县 高新区
其中：基本支出

合 计 闽侯县 高新区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191,156 171,693 19,463 187,138 167,675 19,463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86,139 53,504 32,635 25,097 23,511 1,586

50599 其他对事业单位补助 2,713 2,713 2,713 2,713

506 对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 52,813 19,778 33,035 431 431 1

50601 资本性支出(一) 52,645 19,610 33,035 431 431 1

50602 资本性支出(二) 168 168

507 对企业补助 63,653 50,148 13,504 459 459

50701 费用补贴 10,058 9,818 240 459 459

50702 利息补贴 50 45 5

50799 其他对企业补助 53,545 40,285 13,259

508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 20,000 10,000 10,000

50803 对企业资本性支出(一) 20,000 10,000 10,000

509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07,510 84,389 23,121 29,433 24,477 4,956

50901 社会福利和救助 16,056 13,332 2,724 9,286 9,151 135

50902 助学金 351 324 26 350 324 26

50903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1,607 1,607

50905 离退休费 8,541 6,934 1,607 8,515 6,908 1,607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82,563 63,799 18,764 11,282 8,094 3,188

510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87,848 80,848 7,000

510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87,848 80,848 7,000

511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14,205 14,205

51101 国内债务付息 14,000 14,000

51102 国外债务付息 55 55

51103 国内债务发行费用 150 150

514 预备费及预留 18,500 15,000 3,500

51401 预备费 18,500 15,000 3,500

599 其他支出 39,624 39,622 2 36 36

599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

自治组织补贴
25 25

59999 其他支出 39,599 39,597 2 36 36


